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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
关于李国君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（局、中心、协会）： 

根据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，经厅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

　李国君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处长；
顾全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主任；
陈振平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政治部（警务部）副主任、人事警务处处长；
陈梅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培训处处长；
韦成香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处处长；
罗纯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法治督察处处长；
陈碧清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一处处长；
莫晓敏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处处长；
熊瑞江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处处长；
高慧渊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处长；
韦启志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；
韦晓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（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）处长（主任）；
倪志龙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；
龚成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（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）处长；
梁和民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；
卿旭阳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（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）处长（主任）；
黄都恒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处长；
刘功勇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处长；
韦国伟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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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司法厅纪检监察组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、
戒毒管理局，法制研究室，东博公证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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